铝城第一小学教育教学管理规定


一、学校依据《小学管理课程》，进行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活动。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教学工作，其他各项工作均应以有利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为原则。学校应按照国家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发布的课程计划、教学大纲进行教育教学工作。
学校在教育教学工作中，要充分发挥学科课程、活动课程和综合课程的整体功能，对学生进行德育、智育、体育、美育和劳动教育，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定基础。
学校在教育教学工作中，要努力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，努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综合实践能力，使学生主动地，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，逐步学会学习，学会关心，学会合作，学会创造。
二、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。强化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的意识，确定好班主任；建立健全德育机构及工作网络，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，使学校的德育工作有计划、有目标、有措施、有实效。
（一）各学科课程有机渗透德育教育，加强班集体建设，做好少先队工作。
（二）认真贯彻执行《小学生守则》和《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。
（三）坚持正面教育为主，肯定成绩和进步。学校主动与社会、家庭积极配合，建立以班级为点，家庭为面，社会为体的全方位教育模式。
三、坚持以教学为中心，积极进行教育教学改革，开展教学研究，不断更新教育观念，改进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，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，提高教学质量。
四、学校全面推广普通话，使用规范汉字。
五、严格执行课程标准，任何人不得擅自调课、停课。停课半天需经校长批准，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，停课一天或一天以上需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。
六、认真搞好教学研究和教育科研工作。认真执行集体备课制度，组织教师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和教育科研，坚持开展师徒结对听课活动，积极组织教科研课题研究。
七、认真抓紧教学质量的常规管理和教学评估，认真抓好拟订教学计划、备课、上课、辅导、批改作业、考试各个环节的管理。
八、学校依据上级部门要求统一征订教材、学习资料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向学生推销各种报刊、学习资料、各类教辅、活动用具，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。
九、学校、班主任或任课教师不得利用寒暑假、节假日整班性补课，不讽刺、挖苦、歧视后进学生。
十、改革考试制度。实行学期综合考核制，全面实行等级制记分，等级分为：优秀、良好、及格和不及格。
十一、依照体育卫生工作条例，正常开展学校的体育和卫生工作，加强健康教育，组织学生定期开展劳动教育、艺术教育、社会实践和课外活动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。
十二、加强科技、综合实践教育，认真办好“科技体育艺术节”、“红领巾广播站”，不断提高水平和效益。
十三、加强学籍管理，健全学籍档案，对转学、休学、借读、复学等严格程序。严肃招生、学生档案管理等纪律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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